


 
一
、
案
由
：
本
校
九
十
三
年
五
月
一
日
至
九
十
三
年
七
月
卅
一
日
經
費
收
支
情
形
，
支
出
憑
證
等
，
提
請
稽
核
案
。 

說
明 

（一）
收
入
部
份 

學
雜
費
一
八
、
四
五
二
、
五
六
０
元
（
全
年
合
計
一
、
０
四
六
、
八
三
八
、
七
七
三
元
），
推
廣
教
育
三
０
九
、
四
０
三
元
（
全
年

合
計
七
、
三
一
八
、
一
四
三
元
），
建
教
合
作
三
三
、
一
九
七
、
０
四
八
元
（
全
年
合
計
一
０
二
、
０
九
六
、
一
二
二
元
），
其
他
教

學
活
動
六
二
八
、
八
０
０
元
（
全
年
合
計
三
、
六
一
五
、
九
四
０
），
補
助
及
捐
贈
二
九
、
八
九
八
、
九
０
七
元
（
全
年
合
計
一
二

三
、
三
二
四
、
八
八
五
元
），
財
務
收
入
三
、
二
八
一
、
六
一
九
元
（
全
年
合
計
五
、
三
九
四
、
五
七
五
元
），
其
他
收
入
四
、
七
八

０
、
九
二
六
元
（
全
年
合
計
三
三
、
０
二
０
、
二
三
五
元
） 

本
校
五
至
七
月
收
入
計
九
０
、
五
四
九
、
二
六
三
元
，
九
十
二
學
年
度
合
計
總
收
入
一
、
三
二
一
、
六
０
八
、
六
七
三
元
。 

（二）
支
出
部
分 

１
、
固
定
資
產
支
出 



土
地
：
本
期
無
該
項
支
出
（
全
年
由
預
付
土
地
款
轉
入
三
五
一
、
八
七
二
、
六
四
０
元
），
土
地
改
良
物
二
、
九
八
０
、
０
０
０
元

（
全
年
合
計
六
、
三
八
０
、
０
０
０
元
），
建
築
物
一
四
０
、
０
０
０
元
（
全
年
合
計
一
、
八
八
七
、
八
０
０
元
），
機
械
儀
器
設
備

三
六
、
七
二
四
、
五
七
二
元
（
全
年
合
計
一
一
二
、
九
０
九
、
一
０
一
元
，
由
預
付
設
備
款
轉
入
一
七
五
、
九
八
０
元
）。
圖
書
及

博
物
三
、
六
七
六
、
二
七
七
元
（
全
年
合
計
一
四
、
六
一
九
、
三
九
七
元
），
其
他
設
備
四
、
一
二
八
、
四
六
七
元
（
全
年
合
計
一

五
、
一
六
五
、
八
五
七
元
），
未
完
工
程
四
一
、
０
五
０
、
０
０
０
元
（
全
年
合
計
二
二
七
、
四
一
二
、
九
二
二
元
），
預
付
土
地
款
：

本
期
無
該
項
支
出
（
全
年
轉
出
至
土
地
款
三
五
一
、
八
七
二
、
六
四
０
元
，
其
中
七
、
七
四
一
、
四
四
０
元
為
九
十
一
學
年
度
支
出
），

預
付
設
備
款
二
０
０
、
０
０
０
元
（
全
年
合
計
三
七
五
、
九
八
０
元
，
轉
至
機
械
儀
器
設
備
合
計
一
七
五
、
九
八
０
元
） 

本
校
九
十
三
年
五
至
七
月
固
定
資
產
支
出
計
八
八
、
八
九
九
、
三
一
六
元
，
九
十
二
學
年
度
固
定
資
產
合
計
總
支
出
七
二
二
、
八
八

二
、
二
五
七
元
。 

２
、
經
常
門
支
出 

董
事
會
一
九
五
、
０
０
０
元
（
全
年
合
計
一
、
七
五
五
、
０
０
０
元
），
行
政
管
理
三
七
、
二
一
七
、
０
二
八
元
（
全
年
合
計
一
五



八
、
八
八
七
、
三
五
三
元
），
教
學
研
究
及
訓
輔
一
五
七
、
四
九
二
、
七
七
一
元
（
全
年
合
計
七
三
七
、
七
一
０
、
五
九
四
元
），
獎

助
學
金
一
一
、
八
三
二
、
四
七
四
元
（
全
年
合
計
四
一
、
三
六
０
、
五
一
四
元
），
推
教
及
其
化
教
學
二
、
七
四
九
、
五
七
０
元
（
全

年
合
計
一
０
、
六
二
六
、
二
０
二
），
建
教
合
作
三
四
、
一
七
二
、
五
二
四
元
（
全
年
合
計
七
四
、
二
０
六
、
六
九
０
元
），
財
務
支

出
五
、
一
一
八
、
五
九
五
元
（
全
年
合
計
一
八
、
三
三
五
、
四
九
五
元
），
其
他
支
出
二
、
六
四
三
、
一
０
八
元
（
全
年
合
計
三
、

六
三
三
、
四
三
三
元
）。 

本
校
九
十
三
年
五
至
七
月
經
常
門
支
出
計
二
五
一
、
四
二
一
、
０
七
０
元
，
九
十
二
學
年
度
經
常
門
支
出
合
計
一
、
０
四
六
、
五
一

五
、
二
八
一
元
。 

二
、
其
他
重
大
事
項 

（一）
九
十
三
年
度
整
體
發
展
獎
補
助
經
費
於
本
期
撥
入
校
庫
共
計
四
六
、
五
六
五
、
六
六
０
元
，
其
中
二
一
、
四
八
五
、
三
三
九
元
結

轉
九
十
三
學
年
度
。 

（二）
本
期
重
大
工
程
如
下
：
人
文
大
樓
未
完
工
程
四
一
、
０
五
０
、
０
０
０
元
。 



（三）
九
十
四
年
度
教
育
部
獎
補
助
經
費
專
責
規
劃
小
組
第
一
次
會
議
紀
錄
（
如
附
件
）
同
意
備
查
。 

三
、
銀
行
存
款
結
存
二
五
二
、
二
三
二
、
八
五
一
元
。 

 
 

閱
覽
各
項
憑
證
及
銀
行
對
帳
單
均
符
。 





  

一
、
案
由
：
本
校
九
十
四
年
度
教
育
部
獎
補
助
經
費
專
責
規
劃
小
組
第
四
次
會
議
紀
錄
（
如
附
件
），
提
請
稽
核
案
。 

說
明
： 

一
、
本
次
會
議
系
提
報
九
十
四
年
度
整
體
經
費
發
展
獎
補
助
款
執
行
結
果
及
計
畫
型
獎
補
助
案
（
如
附
件
）。 

二
、
奉
教
育
部
規
定
，
前
述
執
行
結
果
，
須
於
九
十
五
年
元
月
底
前
寄
出
核
報
，
因
此
召
開
本
次
會
議
。 

三
、
相
關
支
出
憑
證
均
置
於
會
議
桌
上
，
請
各
委
員
詳
閱 

決
議
：
照
案
通
過
。 




